國立清華大學 教職員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
	規定說明

	依專利法第七條與本校研發成果管理辦法規定，本校教職員生於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除本校與第三人間另有契約約定外，皆屬本校所有；本校教職員生如欲自行負擔費用申請專利時，請以｢國立清華大學｣為唯一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

	基本資料

	提案人
(發明人代表)
	單位(系/所/中心)：□□□□□      姓名：□□□
聯絡方式：(電話)                  /  (E-mail)

	申請專利名稱
	


	申請國別
	□中華民國  □美國  □中國大陸 □日本 □歐盟 □其他：       

	成果來源
	□科技部  (計畫名稱：□□□/計畫編號：□□□)
□經濟部  (計畫名稱：□□□/計畫編號：□□□)
□衛福部  (計畫名稱：□□□/計畫編號：□□□)
□農委會  (計畫名稱：□□□/計畫編號：□□□)
□無計畫  (執行校內計畫或利用校內資源者)
□其他機構：       (如：私人企業、法人單位)

	自行申請專利理由
	



	委任事務所
	預計委任□□□□□□事務所進行專利之申請與撰稿。
請提案人於完成專利申請程序後，主動提供專利申請日、專利申請號、專利申請書、以及說明書等資訊(可向委任事務所索取)。

	發明人

	發明人簽章/日期
	說明
	智財技轉組收件

	                 (代表)
	本表所稱之「發明人」，包含專利法中所稱之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與設計人(如有需要，請自行增列表格)。
*發明人在此確認：
1. 左方所填列之名單真實且正確。
2. 本表經發明人等詳閱並確認所填列之資訊皆屬實。
3. 發明人等同意依「國立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及「國立清華大學專利管理作業要點」相關規定履行應盡之義務。
4. 發明人等同意由發明人代表就本專利是否繼續申請、答辯或維護，表示意見。
5. 發明人等同意由發明人代表處理專利費用支付事宜並統籌分配發明人等之專利權益收入。
6. 發明人等同意將盡力配合及協助本專利申請與推廣授權事務。
	校內編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收件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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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教職員自行申請專利同意書
茲因本人於職務上或使用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清大)資源、或執行□□□(請填寫機關名稱)(下稱資助機關)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請填寫計畫名稱)（計畫編號：□□□□□□）所產出之研發成果「□□□□」(下稱本成果)，其智慧財產權屬於清大所有。(如非政府資助之計畫，請刪除灰底部分)
今本人欲將本成果以自己費用依□□□□ (國別)之專利法申請專利，雙方約定下列條款，依誠實信用原則共同遵守：
1、 本人同意以自己之費用，將本成果以清大名義(中國大陸地區專利案除外)自行或委任智財權專業機構向□□國智權專責機關辦理專利申請及維護事宜（下稱本專利）。本人於辦理前述事宜時，應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及「國立清華大學專利管理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進行。
2、 於本人依「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及「國立清華大學專利管理作業要點」，將本專利轉回清大控管前，與本專利有關之專利費用，概由本人自行負擔。
3、 本人應依資助機關之相關規定，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辦理本專利之申請、維護及利用事宜。未經清大之事前書面同意，不得逕行終止本專利之申請或維護，亦不得逕行將本專利或本成果之專利申請權授權第三人使用實施，或為任何信託、讓與、設定負擔或其他損及清大權益之行為。
4、 如本人提出申請之標的為中國大陸地區專利案，清大得視需要要求本人將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無條件讓與清大或清大指定之第三人，本人於接獲清大通知後，應於清大指定期限內配合辦理權利轉讓或授權事宜，除本人依「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所能分配之權利金收入外，本人不得另行要求任何報酬。
5、 本人如違反本合約及資助機關相關規定，願自行承擔相關責任，如因此造成清大之損害，本人應負責賠償並辦理相關費用繳回之作業。

此致

國立清華大學                  

本人：□□□                    （簽章）
任職單位：
地    址： 
身分證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